
釋字第一六七號解釋

‧79‧

由所為之處罰，應迅改由法院依法定程序為之，以符憲法第八條第一項

之本旨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人民身體之自由，應予保障，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，非

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，非由法院依定程序不得

審問處罰，憲法第八條第一項定明文。是警察機關對於人民僅得依法定

程序逮捕或拘禁，至有關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罰，則屬於司法權，違警罰

法所定由警察官署裁決之拘留、罰役，既係關於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罰，

即屬法院職權之範圍，自應由法院依法定程序為之，惟違警行為原非不

應處罰，而違警罰法係行憲前公布施行，行憲後為維護社會安全及防

止危害，主管機關乃未即修改，迄今行憲三十餘年，情勢已有變更，為

加強人民身體自由之保障，違警罰法有關拘留、罰役由警察官署裁決之

規定，應迅改由法院依法定程序為之，以符憲法第八條第一項之本旨。

釋字第一六七號解釋（70.3.13.）

【解釋文】

有限公司依公司法規定變更其組織為股份有限公司，其法人人格

之存續不受影響，就該公司之不動產權利變更為股份有限公司之名義

時，無契稅條例第二條第一項之適用，依租稅法律主義，自不應課徵契

稅。但非依法變更組織者，其不動產權利之移轉，不在此限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本件聲請，雖在公司法於六十九年五月九日修正前，惟涉及有限公

司變更組織規定適用疑義，仍有解釋之必要，故予受理，合先說明。

查不動產之買賣、承典、交換、贈與、分割或因占有而取得所有權

者，均應購用公定契紙，申報繳納契稅，契稅條例第二條第一項定有明

文。有限公司依公司法規定變更組織為股份有限公司者，其不動產權利

變更為股份有限公司之名義，並非該條所定應申報納稅之範圍。蓋有

限公司依公司法第一百零六條、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三項、第四百十一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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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第四百十五條規定，變更組織為股份有限公司，僅係有限公司為鼓勵

大眾投資，促進經濟發展，而改變其組織形態而已，並非另行設立新公

司，故其法人人格之存續，不受影響，原屬有限公司之權利或義務，自

應由變更後之股份有限公司繼續享有或負擔，即使其權利係與不動產有

關，亦無不同。此種情形，觀之公司法於六十九年五月九日修正時，就

上列有限公司變更其組織為股份有限公司之實質要件，未予修正，僅刪

除此項變更為有限公司之解散原因，亦不再準用公司合併之規定，並明

定應辦理變更登記，以澄清實務上之疑義，甚為顯然。因之有限公司依

公司法規定變更其組織為股份有限公司時，就該公司之不動產權利變

更為股份有限公司之名義，無契稅條例第二條第一項之適用，依租稅法

律主義，自不應課徵契稅。但非依法變更，而有不動產權利移轉之事實

者，仍應依法處理。

釋字第一六八號解釋（70.5.8.）

【解釋文】

已經提起公訴或自訴之案件，在同一法院重行起訴者，應諭知不

受理之判決，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三條第二款，定有明文。縱先起訴之

判決，確定在後，如判決時，後起訴之判決，尚未確定，仍應就後起訴

之判決，依非常上訴程序，予以撤銷，諭知不受理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一事不再理，為我刑事訴訟法之基本原則。已經提起公訴或自

訴之案件，在同一法院重行起訴者，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，為同法第三

百零三條第二款所明定。蓋同一案件，既經合法提起公訴或自訴，自不

容在同一法院重複起訴，為免一案兩判，對於後之起訴，應以形式裁判

終結之。而同法第三百零二條第一款所定，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，應諭

知免訴之判決，必係法院判決時，其同一案件，已經實體判決確定，始

有該條款之適用，此由該條款明定：「曾經判決確定者」觀之，洵無庸

疑。故法院對於後之起訴，縱已為實體判決，並於先之起訴判決後，先




